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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由内蒙古自治区品牌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提出。

本文件由内蒙古品牌战略促进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兴安盟保险行业协会、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兴安盟中心支公司、内蒙古品

牌战略促进会蒙东分会、内蒙古蒙东品牌研究院、内蒙古科尔沁右翼前旗党群服务中心 、内蒙古乌兰

浩特市林业草原工作站、内蒙古科尔沁右翼前旗卫生健康委员会、兴安盟食品药品检验检测中心、兴安

盟残疾人联合会康复中心、内蒙古自治区品牌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陈卫华、黄玉民、左东静、马玉春、武显威、白丽巍、牛益多、刘麒、翟慧、

苏丹、李萌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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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业质量诚信品牌评价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保险业质量诚信品牌评价的术语和定义、评价原则、申报条件、评价程序。

本文件适用于内蒙古自治区的保险业质量诚信品牌评价。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36687 《保险术语》

GB/T 39654 《品牌评价 原则与基础》

3 术语和定义

GB/T 36687、GB/T 39654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4 评价原则

4.1 依法合规

依据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要求，公平、公正开展诚信品牌评价。

4.2 客观公正

以客观事实为依据，按照既定的评价项目和评价标准、评价程序和方法，评价结果接受社会监督、

动态管理。

4.3 公开自愿

评定规则公开透明，符合规定条件的组织均可自愿申报。

4.4 激励引导

兼顾评价工作的激励作用，引导保险机构改进工作，全面提升工作质量和效率。

5 申报条件

申报的保险机构应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5.1 依法登记注册并持续开展经营活动的保险机构或依法设立的分支机构。

5.2 考核年内，无虚假宣传和不良经营记录。

5.3 评价申请资料真实有效，符合诚信品牌评价的其他相关要求。

6 评价程序

6.1 申报

6.1.1 申报保险机构自愿申请，所有评定指标由企业提供，并按要求以书面和电子形式提交申报材料，

不得提供虚假材料。

6.1.2 具备法律法规规定的相关行政许可、审批或强制认证等资质，且正常经营运行一年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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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受理

6.2.1 评价机构受理申请后，并应初步审核申请材料，7 个工作日内作出回复，主要包括：确认是否

受理，申报材料是否完整和需要补充材料的清单。

6.2.2 评价机构派出技术专家，组成评价小组，指定评价组长，做好评价前的准备工作。

6.3 评价

6.3.1 评价小组采用现场的方式，以交谈、查阅、考察、证实、记录等方式获取客观证据及其他补充

资料。

6.3.2 评价小组依据相关要求，汇总、分析保险机构提供的资料及现场获得的客观证据等材料，按照

附录 A 设置的各项评价指标进行评价。

6.3.3 评价小组根据指标得分和现场评价结果，对保险机构进行最终评价并确定等级。

6.4 评价结果

6.4.1 评价评分由网点整体服务环境、金融服务及金融产品、消费者权益保护等指标组成，基本分值

为 100 分，附加项分值 10 分（见附录 A）。

6.4.2 评价等级采用星级划分方式，设三星、四星和五星。各星级得分要求如下：

——五星级，得分 95 分以上；

——四星级，得分 86 分～94 分；

——三星级，得分 76 分～85 分。

6.5 复核

6.5.1 对已通过保险机构诚信品牌评价的保险机构，每年进行一次复核。

6.5.2 星级标牌有效期为 3 年，保险机构应在有效期届满 2 个月前提出复审。

6.5.3 对复核达不到标准的，根据复核得分降低诚信品牌星级。

6.5.4 有投诉的保险机构，取消诚信品牌星级。

6.5.5 保险机构申请更高的星级评价时应在获得本星级期满 1 年后，可提出申请。

6.5.6 保险机构自降级或取消星级之日起，恢复正常经营满 1 年后，可重新提出评价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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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保险业质量诚信品牌单位评价表

表 A.1 保险业质量诚信品牌单位评价表

评价内容

指标 指标内容 分值 得分

1.网点整体服务环

境（25分）

1.1 规范公示营业执照、金融许可证。 0-2.5

1.2 营业场所内部环境干净整洁，各区域温度适宜，无卫生死角、杂

物摆放、乱张贴，无安全隐患。
0-2.5

1.3 营业网点里不保存、堆放不符合保险业务范围的、不符合安全需

求的、不符合内控合规要求的物品等。
0-2.5

1.4 营业网点设置醒目的服务标识牌，对服务的内容、流程及监督电

话进行公示。
0-5

1.5 运用合适方式对外公布营业时间，并按照对外公布时间按时营

业。
0-2.5

1.6 营业网点不存在已经过时的、与保险机构相悖的、与组织定位无

关的宣传载体、宣传内容。
0-2.5

1.7 营业网点具有轮椅、婴儿车、便民服务箱、饮水机、爱心座椅、

便民手机充电功能。
0-5

1.8 设有残疾人通道。 0-2.5

2.金融服务及金融

产品（30 分）

2.1 金融产品种类丰富、能够满足金融消费基本金融需求，各项金融

产品和服务的相应管理制度规范健全。
0-5

2.2 不存在虚假宣传、夸大宣传。产品宣传内容符合有关规定，能全

面、如实、客观地反映产品的重要特性。语言描述真实、准确、清晰。
0-5

2.3 不存在以欺诈或引人误解的方式对保险产品进行营销宣传：如以

其他金融产品名义宣传保险产品，“炒停售”，“退旧投新”，使用

分红率、结算利率等与其他金融产品收益率进行简单对比等。

0-5

2.4 对存在的违反制度的销售宣传行为进行限时整改。 0-5

2.5 网点配备自助柜台或自助柜员机，能满足金融消费者的便利化服

务需求。
0-5

2.6 在兴安盟地区服务网点不少于3家，能够较好地为金融消费者提

供便利化服务。
0-5

3.消费者权益保护

（30分）

3.1 设有消保专员及部门负责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 0-5

3.2 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各项规章制度健全。（考核制度、年度工作

计划、培训制度等）。
0-5

3.3 消费投诉渠道健全、包括但不限于投诉电话、客户意见簿、投诉

意见箱等。
0-5

3.4 在营业场所、官方网站设立独立的、公益性金融知识宣传教育区，

并配备充足的教育宣传资源。
0-5

3.5 收集、使用消费者个人信息，应当遵循合法、正当、必要的原则，

保护消费者个人信息。年度内不存在泄露或违规使用金融消费者信息

案件。

0-5

3.6 年度内是否发生或监管约谈、通报、检查处罚等，每起扣3分。 0-5

4.其他指标（15分）

4.1 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 0-5

4.2 小额案件结案率达到公司标准要求。 0-5

4.3 监管有效案件转办率。 0-5

5.加分项（10分）
5.1 三年内获得自治区、盟市级政府机关奖励和荣誉情况，可根据实

际情况酌情加分，最高不超过10分。
0-10

总分 0-110

注：每项给出分值范围，完全符合给上限分值，完全不符合给下限分值，介于之间的给区间分值，分值保留小数点后一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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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

保险业质量诚信品牌单位评价申请表

表 B.1 保险业质量诚信品牌单位评价申请表

机构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法定代表人 注册时间

注册地址 办公地址

联系人/联系电话 员工总数

现有资质等级 本次申请等级

机构简介

机构荣誉

申请企业意见（盖章）

年 月 日

评价机构意见

年 月 日

注：若填写空间不够可另行附页说明。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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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资料性）

保险业质量诚信品牌评价报告

表 C.1 保险业质量诚信品牌评价报告表

编号：

保险机构名称

地 址

成立时间 评价时间

法定代表人 联系人 电话

评价专家组人员名单

专家组职务 姓 名 职务/职称 电 话 签 字

组长

小组成员

评价得分级别

基本分 加 分 总 分 级 别

评价综述及结论

评价组长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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